
楚雄彝族自治州财政局文件

楚财农〔2020〕111 号

楚雄州财政局转发关于执行《云南省培育绿色

食品产业龙头企业鼓励投资办法（试行）》

有关事项的补充通知

各县（市）人民政府，州直相关部门：

根据楚雄州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04743号文件审批单要求，

现将《云南省财政厅关于执行<云南省培育绿色食品产业龙头企

业鼓励投资办法（试行）>有关事项的补充通知》（云财农〔2020〕

71 号）转发给你们。

请认真做好相关奖补政策宣传，鼓励辖区内各绿色食品产

业龙头企业发展；同时，认真做好辖区内符合条件的绿色食品



产业龙头企业奖补申报工作。

附件：云南省财政厅关于执行《云南省培育绿色食品产业

龙头企业鼓励投资办法（试行）》有关事项的补充通知

楚雄州财政局

2020 年 8 月 3 日

抄送：州政府办，本局各科室。

楚雄州财政局办公室 2020 年 8 月 3 日印发






